
沁源县农村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实施方案

为防范农村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冬季取暖和生命财产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同时，持续改善全县空气质量，现决定为全县使用环保炉具、生物质锅炉农户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始终坚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高于一切的立场，以更大的决心、更严的责任、更有力的措施，持之以恒抓好农村冬季取暖安全工作。
二、实施范围
全县农村已使用生物质锅炉、环保炉具等进行清洁取暖的农户。
三、实施步骤
（一）精准摸底（8月5日—8月10日）
各乡镇根据2022年环保炉具和生物质锅炉安装使用情况进行摸底统计，并于2023年8月11日前报回县农业农村局供煤办。
（二）招标采购（8月10日—8月31日）
县农业农村局是一氧化碳报警器的采购主体，负责实施政府采购，根据各乡镇摸底统计需求确定一氧化碳报警器采购数量，招标采购一氧化碳报警器安装公司及监理公司，一氧化碳报警器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招标完成后，县农业农村局与中标企业签订协议，负责与中标企业对接施工、验收结算。
（三）施工安装（9月1日—9月30日）
安装施工由中标企业实施，县农业农村局做好中标企业与乡镇的对接工作，由乡镇协调中标企业、村、农户签订“三方协议”（一式五份，一份报县农业农村局存档），明确专人统筹协调本乡镇施工安装及调试工作。监理公司要严把质量关，对一氧化碳报警器安装调试进行全程监理，确保一氧化碳报警器安装和运行的各项技术指标达到相关规范、标准和要求，并做好项目统计，出具工程监理报告，报县农业农村局。
（四）检查验收（10月1日—10月31日）
安装调试完毕后，中标企业向农业农村局提交验收申请，农业农村局组织相关部门、监理公司进行验收，形成验收报告，由县农业农村局统一备案。
四、组织领导
（一）组织机构
为保障我县农村一氧化碳报警器安装工作顺利开展，成立沁源县一氧化碳报警器安装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张中武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王建军  县政府办主任科员
        王银刚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成  员：张  龙  县财政局局长
张云江  县市监局局长
任旭东  县农业农村局主任科员
崔高龙  县农村清洁取暖办公室主任
各乡（镇）人民政府乡（镇）长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全县农村一氧化碳报警器安装工作的统筹协调、跟踪进展、督办落实、汇总上报等工作。办公室主任由王银刚同志兼任，副主任由任旭东同志兼任。
（二）职责分工
1、县一氧化碳报警器安装工作办公室（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协调全县农村一氧化碳报警器安装各项工作；
2、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招标采购一氧化碳报警器及安装公司、监理公司，负责组织施工、验收，与中标企业结算；
3、县财政局负责资金拨付及绩效评价工作；
4、县市监局负责一氧化碳报警器的质量监督；
5、各乡镇负责对各自辖区内需要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的农户进行统计、核查、上报，同时要严格按照村务公开的要求，对安装农户等进行公开公示。
五、工作要求
（一）大力宣传引导。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借助广播、电视、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对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意义，积极营造良好社会舆论环境。
（二）合力组织实施。各乡镇、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调运作，合力实施。站在顾大局、保稳定、合民意、惠民生的高度，及时安排部署，工作落实到位、监督检查到位，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一氧化碳报警器安装工作。
（三）强化管理监督。要切实强化管理和监督，完善配套政策措施，严格标准和程序，建立全程监管体系，确保资金安全和政策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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